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更換指導教授--聲明書

依本系論文指導教授與研究生互動準則，學生　　　　　　（學號：　　　　   　）因故更換指導教授，在未得原指導教授之書面同意時，不以與原指導教授（　　　　　　　　）指導之研究計畫或研究成果，當作與新指導教授之共同研究成果或學位論文的任意部分。特此聲明。


敬

陳

系主任
                          立書人：　　　　　　     
日期：　　年　　月　　日

註：1.聲明書一式參份，一份系辦留存，一份送原指導教授，一份自行留存。
2.更換指導教授之研究生舉辦學位論文口試十天前應將一份論文稿送原指導教授親自簽收。如發生對聲明書相關之爭議，原指導教授應於口試五天前向系辦提出申訴，提出申訴後，口試暫停；由系務會議於一個月內裁決之。

3.研究生未依規定逕自更換指導教授時，其學位考試成績不予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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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

碩士班研究生
更換指導教授申請書
注意事項：

1. 依本系論文指導教授與研究生互動準則，研究生請於選定論文指導教授(以下簡稱指導教授)，持同意書送系辦公室登記存查。

2. 第一指導教授限本所助理教授（含）以上教師（含主、從聘）擔任，其他共同指導教授限本校專、兼任助理教授（含）以上教師及其他具資格之專家學者擔任。

3. 本系專題討論在學期間每學期必修，其他注意事項請參閱本所碩士班修業規定。

	所別
	電機工程系碩士班
	組別
	

	學號
	
	學生姓名
	

	身份證號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畢業校系
	

	行動電話
	
	E-mail
	

	聯絡地址
	

	原指導教授姓名
	

	新指導教授簽名
	

	系主任簽名
	


　

研究生簽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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